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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的

通知于2024年12月3日以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12月6日下午
14：00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5名，实参与表决董
事5名，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第七届董事会候选人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代行董事长谢
永富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充分的讨论和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2024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现因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白昱先生、周信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经公司具有提名权的股东提名，董事会同意提名谢永富先生、郑辉女士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认为
其符合任职资格，能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任期三年，自公司2024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生效。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在新一届非独立董事选举产生前，原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仍按照
有关规定和要求履行董事职责。

与会董事对以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个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01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谢永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1.02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白昱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1.03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周信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1.04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郑辉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96）。

2、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2024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现因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刘红玉女士、李雷先生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经公司具有提名权的股东提名，董事会同意提名王若晨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认为其符合任职资格，
能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任期自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在新一届独立董事选举产生前，原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仍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履行独立董事
职责。

与会董事对以上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个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2.01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王若晨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2.02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刘红玉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2.03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李雷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96）。

3、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于2024年12月23日下午15:00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97）。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2024年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1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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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召开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的通知于2024年12月3日以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12月6日下
午16：00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3名，实出席会议监事3名，公司全体
高管及第七届监事会候选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元元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充分的讨论和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1、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现因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具有提名权的股

东提名，公司监事会同意提名李元元先生、王雪婷女士作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上
述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经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新任监事的任期为自公司2024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与会监事对两名监事会候选人进行逐个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李元元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2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王雪婷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审议时采用累积投票制对每位候选人进行

逐项投票表决。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行，在新一届监事会监事就任前，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仍将按照有关规

定和要求履行监事职责。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关于第六届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
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6）。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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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

声明人王若晨作为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已充分了解
并同意由提名人姚新德先生提名为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该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
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并承诺如下事项：

一、本人已经通过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提名人与
本人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独立履职情形的密切关系。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本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独立

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本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培训证明材料（如有）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

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

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

的意见》的 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

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

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

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管理、会计、财务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以会计专业人士被提名的，候选人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或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

理专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或以上职称、博士学位，或具有经济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会计、审计或者
财务管理等专业岗位有5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

□是 □ 否 √ 不 适 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

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任职，也不在

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

询、保荐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
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负责人。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本人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不存在重大业务往

来，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本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第十七项至第二十二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本人不是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

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本人不是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本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本人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

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担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三家。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候选人郑重承诺：
一、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及提供的相关材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
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二、本人在担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
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三、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
董事会报告并立即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四、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如任职期间因本人辞职导致独立董事比例不符合相关规定或欠缺会计专业人士的，本人将持
续履行职责，不以辞职为由拒绝履职。

候选人（签署）：王若晨
2024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2024-091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

声明人刘红玉作为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已充分了解
并同意由提名人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该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
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并承诺如下事项：

一、本人已经通过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提名人与
本人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独立履职情形的密切关系。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本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独立

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本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培训证明材料（如有）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

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

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

的意见》的 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

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

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

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管理、会计、财务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以会计专业人士被提名的，候选人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或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

理专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或以上职称、博士学位，或具有经济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会计、审计或者
财务管理等专业岗位有 5 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

√是 □ 否 □ 不 适 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

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任职，也不在

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

询、保荐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
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负责人。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本人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不存在重大业务往

来，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本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第十七项至第二十二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本人不是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

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本人不是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本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本人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

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担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三家。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候选人郑重承诺：
一、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及提供的相关材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
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二、本人在担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
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三、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
董事会报告并立即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四、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如任职期间因本人辞职导致独立董事比例不符合相关规定或欠缺会计专业人士的，本人将持
续履行职责，不以辞职为由拒绝履职。

候选人（签署）：刘红玉
2024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002600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2024-145
转债代码：127107 证券简称：领益转债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可转债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可转债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的实际募集资金情况，对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452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债 21,374,181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137,418,
100.00元（含本数），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21,394,999.99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2,116,023,100.01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24年11月22日到位。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4]518Z0130号）。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和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已开立了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和管
理。

二、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调整情况
根据《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注册稿）》，公

司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137,418,100.00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
资金净额将投资于田心制造中心建设项目、平湖制造中心建设项目、碳纤维及散热精密件研发生产项
目、智能穿戴设备生产线建设项目、精密件制程智能化升级项目、智能信息化平台升级建设项目。

鉴于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2,116,023,
100.01元，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2,137,418,100.00元，为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公司根
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1
2
3
4
5
6

合计

项目名称

田心制造中心建设项目

平湖制造中心建设项目

碳纤维及散热精密件研发生产
项目

智能穿戴设备生产线建设项目

精密件制程智能化升级项目

智能信息化平台升级建设项目

投资总金额

622,156,000.00
1,097,571,600.00
349,454,700.00
257,779,500.00
341,537,700.00
121,540,000.00
2,790,039,500.00

调整前募集资金拟投入金
额

471,820,500.00
862,237,600.00
266,334,000.00
199,206,000.00
268,240,000.00
69,580,000.00

2,137,418,100.00

调整后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471,820,500.00
862,237,600.00
266,334,000.00
177,811,000.01
268,240,000.00
69,580,000.00

2,116,023,100.01
三、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可转债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系根据实际募资情况，并根据公司实际经营

发展需要结合募投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作出的决定，未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也不存在影响公司正常
经营以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调整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符合公
司未来发展的战略要求，也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相关审议程序及结论性意见
公司于2024年12月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可转债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
实际募集资金情况，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董事会审议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
有关规定，以及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调整本次可转债募投
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本次调整不会对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造成实质性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未违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

（二）监事会审议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金额是根据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实际情况所做出的决

策，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需求，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日常经营和长期发展。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此次调整
可转债募投项目拟投入金额的事项。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领益智造本次调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可转债募投项目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600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2024-146
转债代码：127107 证券简称：领益转债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671,130,327.58元和预
先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5,348,356.32元，合计676,478,683.90元。保荐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对此事项无异议并出具了核查意见，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关于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
鉴证报告》（容诚专字[2024]518Z1025号）。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452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21,374,181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2,137,418,100.00元（含本数），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21,394,999.99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116,023,100.01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24年11月22日到位。容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字
[2024]518Z0130号）。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和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已开立了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和管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注册稿）》，公

司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137,418,100.00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
资金净额将投资于田心制造中心建设项目、平湖制造中心建设项目、碳纤维及散热精密件研发生产项
目、智能穿戴设备生产线建设项目、精密件制程智能化升级项目、智能信息化平台升级建设项目。

鉴于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2,116,023,

100.01元，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2,137,418,100.00元，为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经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募集资
金拟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1
2
3
4
5
6

合计

项目名称

田心制造中心建设项目

平湖制造中心建设项目

碳纤维及散热精密件研发生产
项目

智能穿戴设备生产线建设项目

精密件制程智能化升级项目

智能信息化平台升级建设项目

投资总金额

622,156,000.00
1,097,571,600.00
349,454,700.00
257,779,500.00
341,537,700.00
121,540,000.00
2,790,039,500.00

调整前募集资金拟投入金
额

471,820,500.00
862,237,600.00
266,334,000.00
199,206,000.00
268,240,000.00
69,580,000.00

2,137,418,100.00

调整后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471,820,500.00
862,237,600.00
266,334,000.00
177,811,000.01
268,240,000.00
69,580,000.00

2,116,023,100.01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一）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
为保障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根据项目进展的实际情况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广东领益智造股份
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容诚专字[2024]
518Z1025号），截至2024年11月25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671,130,327.58元，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置换的金额为人民币671,130,327.58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1
2
3
4
5
6

合计

项目名称

田心制造中心建设项
目

平湖制造中心建设项
目

碳纤维及散热精密件
研发生产项目

智能穿戴设备生产线
建设项目

精密件制程智能化升
级项目

智能信息化平台升级
建设项目

投资总金额

622,156,000.00
1,097,571,600.00
349,454,700.00
257,779,500.00
341,537,700.00
121,540,000.00
2,790,039,500.00

调整后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

471,820,500.00
862,237,600.00
266,334,000.00
177,811,000.01
268,240,000.00
69,580,000.00

2,116,023,100.01

自筹资金已投入金
额

132,901,403.51
406,318,500.34
20,245,523.24
38,596,467.32
61,247,833.17
11,820,600.00
671,130,327.58

拟置换金额

132,901,403.51
406,318,500.34
20,245,523.24
38,596,467.32
61,247,833.17
11,820,600.00
671,130,327.58

（二）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21,394,999.99元（不含增值税），其中承销及保荐费用15,

961,926.70元（不含增值税）已在募集资金中扣除，截至2024年11月25日，公司已用自筹资金支付承
销及保荐费用以外的发行费用金额为人民币5,348,356.32元（不含增值税），本次拟用募集资金置换已
支付发行费用金额为人民币5,348,356.32元（不含增值税），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项目名称

审计及验资费用

资信评级费用

律师费用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本次发行上市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

不含税金额

3,320,754.72
613,207.55
342,304.24
47,169.81

1,109,636.98
5,433,073.29

自筹资金已支付金额
（不含税）

3,283,018.87
613,207.55
295,323.11
47,169.81

1,109,636.98
5,348,356.32

拟置换金额

3,283,018.87
613,207.55
295,323.11
47,169.81

1,109,636.98
5,348,356.32

四、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情况
公司在《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注册稿）》中

对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作出如下安排：“在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
司将根据项目需要以自筹资金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依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程序
对先期投入资金予以置换。”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事项与发行申请文件中的内容一致，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关安排，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

期投入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671,130,327.58元和预先
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5,348,356.32元，合计676,478,683.90元。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
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监事会审议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

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的规定，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
超过6个月，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671,130,
327.58元和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5,348,356.32元，合计676,478,683.90元。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事项已获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通过，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鉴证报告，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6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领益智造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事项无异议。
（四）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了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专项说明》，并出具了《关于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容诚专字[2024]518Z1025号），认为：公司《关
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述《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公
允反映了领益智造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

核查意见》；
4、《关于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

鉴证报告》（容诚专字[2024]518Z1025号）。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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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提供借款或增资与提供借款相结合的

方式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提供借款或增资

与提供借款相结合的方式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
提供借款或增资与提供借款相结合以用于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合计总金
额不超过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11,602.31万元。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452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21,374,181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2,137,418,100.00元（含本数），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21,394,999.99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116,023,100.01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24年11月22日到位。容
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
字[2024]518Z0130号）。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和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已开立了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和管
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注册稿）》，公

司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137,418,100.00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
资金净额将投资于田心制造中心建设项目、平湖制造中心建设项目、碳纤维及散热精密件研发生产项
目、智能穿戴设备生产线建设项目、精密件制程智能化升级项目、智能信息化平台升级建设项目。

鉴于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2,116,023,
100.01元，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2,137,418,100.00元，为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经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募集资
金拟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1
2
3
4
5
6

合计

项目名称

田心制造中心建设项目

平湖制造中心建设项目

碳纤维及散热精密件研发生产
项目

智能穿戴设备生产线建设项目

精密件制程智能化升级项目

智能信息化平台升级建设项目

投资总金额

622,156,000.00
1,097,571,600.00
349,454,700.00
257,779,500.00
341,537,700.00
121,540,000.00
2,790,039,500.00

调整前募集资金拟投入金
额

471,820,500.00
862,237,600.00
266,334,000.00
199,206,000.00
268,240,000.00
69,580,000.00

2,137,418,100.00

调整后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471,820,500.00
862,237,600.00
266,334,000.00
177,811,000.01
268,240,000.00
69,580,000.00

2,116,023,100.01
三、本次实施方式的基本情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使用合计总金额不超过本

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211,602.31万元的募集资金通过增资、借款或增资与借款相结合的方式提供给
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实施主体

东莞领睿科技有限公司

领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赛尔
康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东莞领杰金属精密制造科技有
限公司、东莞领益精密制造科技

有限公司

东莞领博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领杰金属精密制造科技有
限公司

东莞领益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
司

项目名称

田心制造中心建设项目

平湖制造中心建设项目

碳纤维及散热精密件研
发生产项目

智能穿戴设备生产线建
设项目

精密件制程智能化升级
项目

智能信息化平台升级建
设项目

调整后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471,820,500.00
862,237,600.00

266,334,000.00

177,811,000.01
268,240,000.00
69,580,000.00

2,116,023,100.01

通过增资或借款方式提供
给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金

额

471,820,500.00
862,237,600.00

266,334,000.00

177,811,000.01
268,240,000.00
69,580,000.00

2,116,023,100.01
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建设安排及资金需求在上述增资或借款总额范围内逐步拨付。借款利率将

参照相关法规制度及市场情况确定，借款期限为实际借款之日起至募投项目实施完成之日，根据项目
实施情况可提前还款或到期续借。

四、本次增资或提供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增资或提供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东莞领睿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精成二路5号105室
2、法定代表人：陈正华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22年9月7日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橡胶制品制造；橡胶

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零售；皮革制品制造；皮革制品销
售；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金属切削机床制造；金属切削机床销售；金属切削加
工服务；模具制造；模具销售；数控机床制造；数控机床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
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汽车零配件批发；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化工产品生
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劳动保护用品生产；劳动保护用品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东莞领睿科技有限公司100%股份。
7、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69,375.61
9,806.28

-
-98.45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47,848.26
9,904.73

-
-92.05

（二）领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山厦社区新厦大道102号旭日厂厂房32栋201
2、法定代表人：刘井成
3、注册资本：197,400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2年7月6日
5、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国内外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本公司生产及销售的产品

需用到的原辅材料、配件等的销售。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五金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化工产品的生产及销售；橡胶、塑胶及硅胶类等产
品的生产及销售；模夹治具类产品的生产及销售，新型电子元器件、导电材料、导热绝缘材料、屏蔽防
辐射材料、光学材料、高分子薄膜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工业机器人及核心零部件、自动化设备、视
觉系统、软件开发生产及销售；金属元件精密加工及表面处理、高精密磨具、功能性模组研发生产及销
售；生产经营新型电子元器件、手机以及电脑配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领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100%股份。
7、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1,191,266.86
409,585.18
89,805.21
155,386.17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911,929.20
403,568.56
162,523.74
237,743.67

（三）赛尔康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芙蓉美沙二工业区
2、法定代表人：甘碧英
3、注册资本：6,810万美元
4、成立日期：1997年12月31日
5、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元器件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音响设备销售；销售代理；装卸搬运；运输货物打包服
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财务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变压器、整流
器和电感器制造；音响设备制造；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际货

物运输代理；技术进出口；检验检测服务；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无
船承运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赛尔康技术（深圳）有限公司100%股份。
7、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202,161.58
24,994.24
172,177.18
3,914.10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191,593.13
20,958.89
259,017.02
7,920.16

（四）东莞领杰金属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裕元四路2号102室
2、法定代表人：王崇祁
3、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6年2月3日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金属制品研发；金属

制品销售；金属材料制造；模具制造；模具销售；数控机床制造；数控机床销售；光学玻璃销售；光学玻
璃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批发；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
纺织制成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皮革制品制造；皮革制品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
品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金属切削加工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纸制品制造；纸制
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文件、资料等其他印刷品印刷。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6、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东莞领杰金属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100%股份。
7、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530,226.08
131,920.76
388,013.41
42,921.29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487,539.08
138,952.50
577,466.98
59,371.92

（五）东莞领益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东莞市黄江镇裕元工业区裕元三路一号
2、法定代表人：马雷
3、注册资本：40,373.365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4年12月9日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金属切削机床制造；金属切削机

床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数控机床制造；数控机床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橡胶制品制造；
橡胶制品销售；金属切削加工服务；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劳动保护
用品生产；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企业管理咨询；财务
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医用口罩生产；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文件、资料等其他印刷品印刷。（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6、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东莞领益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100%股份。
7、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262,159.25
87,702.38
171,953.49
-2,731.66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311,890.22
88,341.85
280,460.76
2,962.97

（六）东莞领博实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桥沥南门路699号
2、法定代表人：丁学清
3、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21年3月22日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其他电子

器件制造；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皮革制品制造；皮革制品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
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通讯设备销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移动通信
设备销售；通信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东莞领博实业有限公司100%股份。
7、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53,208.14
-44,832.23
67,108.73
-26,205.70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71,137.43
-18,627.88
34,614.68
-16,911.61

五、本次实施方式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提供借款或增资与借款相结合以实施募投项目是根

据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和未来发展规划做出的必要安排，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
容，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符合公司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
次增资或提供借款完成后，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仍为公司全资控制的下属公司，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变更，且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安全，公司及各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已经分别开立了募集资金存放专用账
户，并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次增资或提供借款的募集资金将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实施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实施方式的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提供借款或增资与提供借款相结合的方式以实施募投项目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提供借款或增资与提供借款相结合的方式以实施
募投项目，合计总金额不超过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11,602.31万元。

（二）监事会审议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增资或提供借款的对象均为公司全资控制的下属公司，公司能够

对其经营管理实施有效监督，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业务发展方向以及募集资金
的使用计划；本次增资或提供借款行为符合实施募投项目的实际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提供借款或增资与提供借款相结合的方式以实施募投项目。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或提供借款（包括增资与借款

结合）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符
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实施募投项目的实际需要，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领益智造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或提供借款（包括增资与借款结
合）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

资或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六日


